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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姓 名
	单  位
	职务
	政治面貌

	查档对象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查档人员
	
	
	
	

	
	
	
	
	

	查档事由
	

	查档内容
	         

	查借阅单位意见
	         领导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公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借阅者承诺书
	1、保证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干部档案工作条例》、《档案管理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》、《广西师范大学人事档案材料查(借)阅规定》等档案法律法规，保证不涂改、伪造档案；不擅自从档案中抽取、撤换、添加档案材料，不擅自提供、抄录、复制、拍照档案；不擅自公布未开放档案等。

2、未经批准，不将人事档案带离档案馆查阅室

3、查阅档案时配合档案管理员的相关安排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查借阅者签字承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

	查借阅须知
	1、申请人填写人事档案查借阅申请表，经查借阅单位审核并加盖公章。

2、查借阅者一般为本单位组织干事或人事干事。

3、查借阅者仅允许查借阅本单位教职工人事档案，需跨单位查借阅需学校组织部或人事处同意。

4、因特殊情况需将人事档案借出使用，或需复制档案材料的，须在“查档事由”、“查档内容”内详细说明。所借档案须在5个工作日内归还。

5、携带已审核的申请表与身份证等证明文件至雁山校区档案馆802室进行查借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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